关于《诚盈三期（2012年丹龙常州项目）投后监管项目补充服务协议》
合同编号：道诚基金.常州丹龙开发项目监01号-补01监管服务费收费申请

尊敬的道诚基金各位领导：
我司于2017年8月28日派驻监管人员杜喆、王靓玉进驻丹龙置业常州有限公司，并于2017年9月5日办理了印鉴交接，开始了与丹龙置业常州有限公司共同管理的监管工作。于2018年8月28日起与丹龙置业常州有限公司的监管工作已进入延长期，根据监管补充服务协议约定：若监管服务工作进入延长期，每月的监管服务费在原服务费的基础上增加8万元。截至2018年11月1日，监管服务已进入延长期超过两个月，贵公司应付我司监管服务费24万元整，本次服务费覆盖监管周期为（2018年8月28日至2018年11月27日），特此申请。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-11-1




附件：首次印鉴交接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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